
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

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

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４９３

末“

５

”位数

５９４５５ ７９４５５ ９９４５５ １９４５５ ３９４５５ １６１７２

末“

６

”位数

８８７８４８

末“

７

”位数

０２５１４９５ ２２５１４９５ ４２５１４９５ ６２５１４９５ ８２５１４９５ ６９２８２９２ １９２８２９２

末“

８

”位数

９０４３０５５６ ３７１６８９９８ ４５５０２６４５ ８８３６８０９８ ２８５３４２９６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

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均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１５

，

９０１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５００

股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木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０２

号）。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６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３．１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

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６３．０８５６

元

／

股， 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证投资”）最终战略配

售股份数量为

６６．６６６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４％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８３．３３３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为

６６．６６６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４．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

差额

１６．６６６７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２５．０００１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３１％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７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６９％

。

根据 《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

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３４７．４３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３

，

２００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８

，

０４９

，

５０１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５０．３１％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

，

９５０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４９．６９％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１７５８９５４％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深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北京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

得参与深交所、上交所、北交所各板块首发股票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须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参与战略配售。

依据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

６３．１０

元

／

股，本次发行兴证投

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６６６

，

６６６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

。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兴证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

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

Ｔ－１

）日公告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青木数字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中

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据发行人、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６６

，

６６６ ４２

，

０６６

，

６２４．６０ ２４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

销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

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３０９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８２９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９８４

，

６９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

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

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量

（股）

初步获配数量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Ａ

类

１

，

５４４

，

０１０ ５１．７３％ ５

，

６５０

，

９０８ ７０．２０％ ０．０３６６００００％

Ｂ

类

１６

，

８４０ ０．５６％ ５８

，

４８０ ０．７３％ ０．０３４７４０００％

Ｃ

类

１

，

４２３

，

８４０ ４７．７０％ ２

，

３４０

，

１１３ ２９．０７％ ０．０１６４５０００％

合计

２

，

９８４

，

６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８

，

０４９

，

５０１ １００．００％ －－

注：

①

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步配售比例的影响。

②

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２８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

、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８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处

发行人：青木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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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赛伦生物”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204 号文同

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方正保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

为“赛伦生物” ，扩位简称为“赛伦生物” ，股票代码为“688163”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

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可比公司估值

水平、募集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3.03 元 / 股，发行数

量为 2,706.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 135.3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

量的 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21.1020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 4.48%，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4.1980 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1,813.698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17%；网上发

行数量为 771.2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83%。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2,584.8980 万股。

根据《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 ）和《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

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4,604.30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258.5000 万股股票（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55.198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总量的 60.1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029.700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9.84%。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899879%。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 年 3 月 2 日（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参与跟投，跟投机构为方正

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投资” ）。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已

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战略投资

者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 2022 年 3 月 4

日（T+4 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

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月）

方正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

121.1020 39,999,990.60 - 39,999,990.60 24

合计 121.1020 39,999,990.60 - 39,999,990.6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0,252,311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38,633,832.33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44,689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476,077.67 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15,551,980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513,681,899.40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 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2,568,420.36 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2022 年 3 月 3 日

（T+3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

厅进行了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8

末“4”位数 0580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赛伦生物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资管

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3,185 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319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

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 6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1,085,376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6.98%，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总量的 4.20%。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

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44,689 股，包销金额为 1,476,077.67

元， 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0.1729%，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总量的比例为 0.1651%。

2022 年 3 月 4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投

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56991830、010-56991832

发行人：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3

月

4

日

上海赛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2年3月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www.jjckb.com），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华是科技

2、股票代码：301218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76,026,667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公司公开发行新股1,900.6667万股；公司股

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

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

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33.18元/股， 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市盈率为52.99倍， 低于2022年2月18日

（T-3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57.96倍，亦

低于可比上市公司 （截至2022年2月18日）2020年扣非后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

77.27倍，但仍然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

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

要影响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

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嘉企路16号3幢1楼

电话：0571-87356421

传真：0571-87356419

联系人：叶海珍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电话：021-35082000

传真：021-35082539

联系人：杨祥榕

发行人：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4日

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3,148.6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4042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

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3,148.69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本次

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2,594.7514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629.738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 其

中，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 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10%；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5%（如本次发行

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其他战略投

资者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98,000万元，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量为1,763.302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量为755.6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3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

略配售情况将在2022年3月10日（T+2日）刊登的《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

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

于2022年3月7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3月7日（T-1日，周一）14:00-17: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

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

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赣州腾远钴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3月4日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赛龙”、“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

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９９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

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９５２

，

１５２

股，发行价格为

３０．０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１

，

９５２

，

０００

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７％

，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５００

股的余股

１５２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根据《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３

日（

Ｔ＋１

日）在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持了聚赛龙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

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

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４８７１

末“

５

”位数

７４４２２

末“

６

”位数

０８４１０８

，

３３４１０８

，

５８４１０８

，

８３４１０８

末“

８

”位数

４７２６０５３８

，

６７２６０５３８

，

８７２６０５３８

，

０７２６０５３８

，

２７２６０５３８

，

３５８０２９７７

末“

９

”位数

０３４６５４０８２

，

１９９７１８４５１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聚赛龙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

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２３

，

９０４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聚赛龙

Ａ

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Ｔ＋２

日）公告的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

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

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

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002953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02

债券代码：

128145

债券简称：日丰转债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3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为提高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在保证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的资金需求及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

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

公司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可转债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14,000.00万元。截至2022年3月

3日，公司已提前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4,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

未超过12个月，并将上述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4日

证券代码：

002816

证券简称：和科达 公告编号：

2022-014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已于2022

年3月1日届满。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候选人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相关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将适当延期，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也相应顺延。 公司将加快推进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进程，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在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

人员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将根据相关工作进展情况，积极推进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工作，待换届筹备工作完成后尽快召开会议审议批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4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

600064

编号：临

2022-004

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投资业务参股投资项目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申请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2022年3月2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2022年第13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南京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权投资业务参股投资项目赛特斯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赛特斯” ）提交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获得审议通过，后续还将根据中

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开展相关工作， 报经证监会注册同意后在科创板发行

上市。

赛特斯成立于2008年，是国内领先的软件定义通信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截至目前，公司全资

子公司南京高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赛特斯2,667.2万股，占其发行前总股本的5.79%；公司全资子

公司南京高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持有赛特斯936万股，占其发行前总股本的2.03%。

公司将持续推动股权投资业务稳健发展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三月四日


